
中央警察大學新聞處理精進及策進作為  110.11.24 

凡個人或團體事件涉及「警大」，且有可能發展成新聞

事件或影響校譽者，即啟動本機制。敬請各單位依下列流

程妥處： 

 
 

事件發生 

一、掌握事情，立即通報 

 

二、瞭解事件緣由， 

消弭負面於無形 
 

三、提供具體處置建議與 

作為 

四、預擬(備)新聞稿 

 

五、錯誤或偏頗報導， 

1小時內即時澄清 

• 單一議題，由業管單位主政，並逐

級向主任秘書、副校長、校長初

報，並視案情副知公關室。 

• 跨單位、跨域議題相互聯繫溝通，

由主任秘書裁示主政單位，並逐級

呈報。 

• 掌握事件本質，據實以報，呈現事實 

• 重大突發、極具爭議，以 50-150字

(含立場及處置)立即陳報校長向部、

次長報告，並知會內政部發言人室。 

• 1.重大政策決定或爭議：先備妥回

應基調請示再審慎回應。 

• 2.具爭議或負面議題：先備妥回應

基調及新聞稿，經請示回應，受訪

後回報。 

• 主政單位回應基調應於 30分鐘

內完成，先依 222法則(標題 20

字内、內文 200字、2張相片)

預擬(備)新聞稿及照片。 

• 新聞回應由主政單位主管負責第

一層檢核，公關室第二層複核，

以求精準切題。 

• 新聞澄清應於 1小時內(澄清稿

亦依 222法則) 。 

• 遇假日或及急迫者，得簡化陳核

程序，但亦需將批核或授權證明

(形式不拘)提供予公關室。 

• 遇教職員生於各項網路平台發表

與本校有關之議題，各相關單位

應及時掌握，並預擬回應基調，

以防形成新聞事件。 

流程 工作重點 


